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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智障人士宿舍 

 

簡介 

香港心理衞生會成立於 1954 年，是一間非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於 1970 年根據香港稅

務條例第 88 條成為註冊的慈善團體。在機構願景【精神健康 全民共享】的引領下，

致力實踐『向公眾推廣精神健康』及『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優質康復服務』的使命。 

 

本會現時共有 3 間為中度智障人士而設的宿舍，提供宿位共 171 個。 

 

 

宗旨 

為舍友提供優質的宿舍生活，協助他們發展日常生活能力。透過緊密的家屬工作，協助

舍友與家人建立及保持關愛的關係。 

 

 

目標 

1. 為中度智障人士提供住宿服務，以減輕家屬的照顧壓力。  

2. 發展舍友的潛能，培養社區生活所需的知識和技巧。  

3. 協助舍友建立自主自決及有尊嚴的人生觀。 

4. 透過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豐富舍友的宿舍生活。  

 

 

服務形式 

1. 個案管理 

2. 個別及小組訓練  

3. 社區活動  

4. 專業醫療支援協作 

 

 

服務範圍 

1. 提供住宿、膳食及起居照顧 

2. 訂定適切的個人康復計劃 

3. 定期評估舍友需要及提供所需的支援和協助 

4. 舉辦多元化的小組訓練及社區活動，發展舍友潛能和興趣 

5. 提供健康護理和安排私家醫生到診、職業治療、物理治療及臨床心理等服務 

6. 協助維繫舍友與家屬的關係 

7. 推展社區融合活動 

8. 為年長或工作能力衰退的舍友提供延展服務，包括特別護理及個人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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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服務使用者需符合以下條件： 

1. 15 歲或以上的中度智障人士；  

2. 具備基本自我照顧能力； 

3. 沒有傳染病及適合過群體生活； 

3. 現正接受或已安排日間訓練服務；及  

4. 需要住宿服務。 

 

 

申請手續 

1. 申請可向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各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特殊學校等）或醫務

社會工作部提出。所有申請須經由社會福利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轉介。 

2. 申請必須具備心理評估報告及健康檢查報告各一份。  

3. 接獲申請後，宿舍會接見或探訪申請人，作初步評估並安排接受服務。  

 

 

退出服務 

1. 若舍友未能適應宿舍環境及生活，可向宿舍提出退出服務。 

2. 若宿舍服務未能配合舍友的需要，宿舍會與舍友及其家屬協議，終止服務及作出適

當轉介。 

 

 

服務費用   

舍友須每月繳付由社會福利署釐定之住宿費。 

 

 

服務時間 

24 小時 


